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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

熊秋红

摘　要　有效辩护分为广义上的有效辩护与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前者主要指辩护权及其保障机制，包括

立法、司法、律师职业文化等多个层面，联合国有关文件确立了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欧洲学者提出了有效辩

护的评估标准；后者属于美国法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主要关注律师辩护 的 质 量，并 确 立 了 律 师 有 效 辩 护 的 行

为标准和无效辩护的认定标准。在我国引入有效辩护与无效辩 护 的 概 念，首 先 需 要 正 本 清 源。确 立 有 效 辩

护的理念，有利于推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在我国 完 善 刑 事 辩 护 制 度、加 强 刑 事 辩 护 功 能 时，

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有效辩护的评估标准，可以作为基本的参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可考虑借鉴美国的做

法，对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进行规范。综合考虑我国的诉讼模式、律师辩护率、制度可行性等因素，在我

国目前不宜通过建立无效辩护制度倒逼律师辩护质量的提高以及对被告人的权利进行救济。

关键词　广义上的有效辩护　狭义上的有效辩护　无效辩护　辩护标准

律师有效辩护是指“保障被指控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平等、及时和有效”的原则以及所规定的保障被指控

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具体措施；①无效辩护则主要涉及律师无效辩护及其救济问题。② 笔者发现，在对有

效辩护与无效辩护问题的研讨中，研究者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外来语境缺乏清晰的了解；对于有效辩护与无

效辩护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对于有效辩护在我国的实现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对于在我国是否应

当建立无效辩护制度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一、两种涵义上的“有效辩护”

（一）广义上的有效辩护

“有效辩护”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表述为“保障被指控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平等、及时和有效”的 原

则。第８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在阐述其宗旨时指出：“充

分保护人人都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

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该《基本原则》第２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向

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的人，不加任何区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

机制”。
在国际刑事法学界，律师有效辩护的理念被广泛认可。第１４届国际刑法大会决议指出：“在刑事诉讼

的所有阶段，从侦查刚开始时起，每一个人就均有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的权利。为保证该项权利的有效行

使，必须为缺乏足够财力为自己辩护的被告人或被害人提供由公共资金所支持的援助，这是有助于司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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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正当开展的；”①第１７届国际刑法大会决议指出：“在纪律程序的全过程，被告人必须有权获得一名由他

亲自选定的独立的律师的有效帮助。”②

在欧洲，有效的刑事辩护被视为被告人享有公正审判权的前提，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确立了“任何受

到刑事指控的人应当得到律师的有效辩护”的原则。西英格兰大学的Ｅｐ　Ｃａｐｅ教授、开放社会司法项目布

达佩斯办公室主任Ｚａｚａ　Ｎａｍｏｒａｄｚｅ先生、伦敦司法正义机构主任Ｒｏｇｅｒ　Ｓｍｉｔｈ先生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

学的Ｔａｒｕ　Ｓｐｒｏｎｋｅｎ教授共同主编了《欧洲有效刑事辩护》一书，③该书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

利时、芬兰、匈牙利、波兰、土耳其等九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包括国内立法如何规定辩护权、是否满足《欧洲人

权公约》的标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辩护权以及是否存在确保个人行使权利的结构或体系。该研究的目的

在于通过考察在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下被指控人获得有效辩护的途径，为检验实践中有效刑事辩护所

不可或缺的程序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提供实证依据，并总结一套测评体系，用于评估不同国家刑事辩护的

有效性。评估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否有宪法或者其他立法规定了与欧洲人权法院所确定原

则相符合的，且是可获得的辩护权作为最低标准；第二，是否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实践操作确保上述权利

是“实际且有效的”；第三，辩护律师是否有稳定一致的辩护水平，其所处的职业文化是否认同有效辩护体现

在程序和结果两方面，以及是否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为中心。④

上述语境下的有效辩护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概念。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３
款要求律师应当“有相当时间和便利条件准备他的辩护”。而欧洲学术界的研究表明，要让辩护有效，应当

有良好的立法和司法环境，有效辩护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共同达成的综合效应。“有效刑事辩护是获得

公正审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仅要求保障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且要求与之适合的立法、程序环境以

及组织结构，这样才能确保有效辩护。”⑤联合国人权机构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均致力于建立有效辩护的标准。
（二）狭义上的有效辩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６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得享受下列权利：———理应获得对本人有

利的证人为其作证，并受辩护律师的帮助。”１９３７年，美国法院在实践中提出了“律师的有效帮助”（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概念，认为第６条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暗含着获得律师有效帮助

的权利。所谓律师的有效帮助，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认真的、有意义的法律代理，包括律师要就所有权利对被

告人提出建议，律师要根据流行的职业标准合理履行所要求的任务。⑥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

则》第４４条规定，在共同代理时，“法庭应当及时就联合代理事宜进行询问，亲自向每名被告解释获得律师

有效帮助，包括由律师分别代理的权利”。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关于律师有效帮助的明确标准，下级法院采

取了不同的标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最通常的标准是“正义的嘲笑”标准，在此标准下，只有当律师帮

助的不充分导致审判成为“一场闹剧”或者“正义的嘲笑”时，律师的帮助才被认为是无效的。此后，大多数

法院放弃了该标准，倾向于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例如，“律师必须具有当时当地正常流行的技巧和知识”，
“律师必须以其勤勉的辩护达到合理有能力的帮助”，或者律师的表现必须是“在刑事案件中对律师能力的

要求范围之内”。所有这些新的标准对传统的实践标准中何为“惯例”、“勤勉”、“合理”提出了质疑。但是，

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新的更高标准所明确解决。
“无效的律师帮助”是指被告人因为律师不合理地处理案件导致公正审判权被剥夺，无论是因为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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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还是因为律师因利益冲突未尽全力。律师的无效帮助否定了宪法第６条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权利。
在判断刑事被告人是否获得了律师的无效帮助时，法院通常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律师以前是否代理过刑事

案件；第二，是否审判战术涉及所声称的无能力的行为；第三，所声称的律师无效帮助在何种程度上导致对

被告人的偏见；第四，是否无效超出了律师的控制之外。律师犯错不一定导致律师的帮助无效，仅仅很严重

的错误，如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才足以要求进行新的审判。①

在美国法中，有效辩护是指律师的有效帮助，它源于联邦宪法第６条修正案，聚焦于律师辩护本身的质

量。在一个正常的司法环境里，可能因律师自身的问题，如律师素质不高、处理案件不认真、不合理等，导致

辩护无效。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法院确立了律师无效帮助的标准。

二、广义上的有效辩护的标准

（一）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

权利的保障措施》、《联 合 国 少 年 司 法 最 低 限 度 标 准 规 则》、《保 护 所 有 遭 受 任 何 形 式 拘 留 或 监 禁 的 人 的 原

则》、《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性文件中不仅确认了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

则，而且还规范了各国实施刑事辩护制度的标准。联合国关于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大体包括以下内容：（１）
被指控人享有自行辩护权和选任律师协助辩护权；（２）各国应制定保障被指控人辩护权的程序和机制；（３）
指定律师及对穷人进行法律援助：在“司法利益有需要”的案件中，应当提供法律援助；（４）被指控人选任律

师的时间：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

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４８小时”；（５）被指控人与律师联络、会见权：遭逮捕、拘

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

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６）对律师权

利、义务、责任等的要求，主要包括：（１）律师的资格和培训：律师应当受过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具有对律师的

理想和道德义务以及对国内法和国际法所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识；（２）律师的义务和责任：律师应保

持其职业的荣誉和尊严，努力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根据法律和公认的准则以及律师的职

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律师应以一切适当的方法帮助委托人，并采取法律行动保护他们的利益，
律师应始终真诚地尊重其委托人的利益；（３）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师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应当有充

分的阅卷权、应当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的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４）
律师职业保障机制：保障律师执业的独立性及律师的人身安全、发挥律师专业组织的作用、对律师的纪律诉

讼应当依公正程序进行。②

在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中贯穿了平等、及时和有效的原则。“平等”要求对所有被指控人一视同仁，“及

时”要求律师尽早介入诉讼，“有效”要求为律师辩护提供充分的条件和便利，同时要求律师提供高质量的法

律服务。平等、及时和有效的原则可以统合于“有效辩护”这一核心概念之中，因为体现平等原则的法律援

助和体现及时原则的辩护律师尽早介入诉讼是被指控人获得有效辩护的前提或支撑性条件。国际社会致

力于构建有效辩护的最低标准，这与建立保障被指控人权利的最低限度程序标准的努力一脉相承。
（二）有效辩护的评估标准

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主要体现在规范层面上，它影响着各国关于刑事辩护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践

中如何实现有效辩护，则是一个比制定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复杂得多的问题。欧洲学者提出了有效辩护的

“三角模式”，将有效辩护的影响性因素分为三类：第一类处于三角形顶端，是确保有效辩护的最重要的 权

利，被视为实质性的程序权利，包括无罪推定、沉默权、控辩双方力量平衡、对抗制审判、自行辩护权、到庭参

与审判权、知情权（指控）、传唤和询问证人／专家的权利、上诉权；第二类处于三角形左下端，对顶端的权利

·１３１·

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 （１６）３

①

②

Ｂｌａｃｋ’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Ｎｉ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０９，ｐ．１３９．
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３－７１页。



起支撑作用，包括权利告知、沉默权警示、保释、获得充足时间和便利条件准备辩护、调查权、获得合理判决、
程序上的执行机制、排除规则；第三类处于三角形右下端，属于性质、功能不同的权利，包括口译、笔译、辩护

素质、质量控制、法律援助体系。要保障被指控人获得有效辩护，三角形中的诸项权利均须得到满足；各项

权利之间相互联系，整个三角形如同一个有机体那样发挥作用。①

有效辩护的“三角模式”将被指控人置于问题的中心，以保障被指控人获得有效辩护为出发点，对影响

有效辩护的因素作了总结和归纳，并且按照权利的性质、功能做了分类，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有效辩护的实现

路径，有利于为评估不同国家有效辩护的实践状况提供统一的标准。有效辩护的“三角模式”，以有效辩护

的国际标准为基础，将关注点延伸至有效辩护的实践，不仅揭示了有效辩护与公正审判权之间的关系，而且

揭示了有效辩护的权利构成要素及其动态关系。“三角模式”的构建，旨在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其对不同权

利的分类具有相对性，并不意味着权利的重要性以及性质、功能有着绝然的差异。此外，在具体考察一个国

家有效辩护的实践状况时，虽然可以将“三角模式”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但影响辩护有效性的因素不限于

此，一些环境因素难以一一列举，比如，刑事司法体制对辩护的影响、刑事实体法对于辩护的影响、诉讼文化

对于辩护的影响、一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对于辩护的影响等等。总体而言，保障被指控人获得有效辩护，
首先需要构建完整的刑事辩护规范体系，其次还需改善刑事辩护规范运行的立法环境和司法环境，其中的

关联因素可谓复杂多样。②

三、与有效辩护相对应的无效辩护

无效辩护是与有效辩护相对应的概念。广义上的有效辩护及其对于有效辩护标准的构建，其目标是为

了促进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如果没有达到有效辩护的标准，将会影响辩护的实际效果，最终可能导致辩护未

能真正发挥作用，但却没有明确提出“无效辩护”的概念，更没有构建无效辩护的标准。广义上的有效辩护

侧重于正向规定有效辩护的标准。
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围绕着律师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表现和行为而展开，关注律师辩护的质量，如果律师

的行为存在严重瑕疵，且造成了对被告人明显不利的结果，则相应存在着无效辩护的认定与救济问题，此时

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被指控人可能因为错误地选择了业务能力较差的律师而导致对自己毫无帮助的诉

讼结果；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可能因为认识有错、判断失误，或者未作充分的准备就出庭辩护，导致未达到基

本的辩护效果。这些都是由于律师方面的原因而导致被指控人利益受损，不包括司法人员不采纳律师正确

的辩护意见而导致辩护无效的情况。
被指控人因为辩护人所犯过失而承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显然有失公平。针对司法实践中这一情况，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１９８４年在斯特里克诉华盛顿州一案中确立了律师无效辩护的标准，依此来判断辩护律师

在诉讼活动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被指控人获得律师有效帮助的宪法权利的否定。根据联邦最高法院所

确立的标准，被指控人如果主张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活动属于无效辩护，必须证明：（１）律师的辩护低于合

理的客观标准。即根据一般性的职业标准进行衡量，律师在诉讼中的行为明显地“不合理”。（２）如果律师

不犯非专业性错误，将会有诉讼结果不同的合理的可能性。这两项标准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包括死刑案件。
如果被指控人对于律师无效辩护的声称最终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法院可决定对此案件进行重 审。在 实 践

中，被告人对律师无效辩护的证明要达到上述两项标准是非常困难的。③ 在绝大多数涉及无效辩护的案件

中，被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都没有成功，只有极少数辩护质量极端低劣的案件才会因为无效辩护而被撤销

原判。④

２０１２年的密苏里诉弗赖伊案（Ｍｉｓｓｏｕｒｉ　ｖ．Ｆｒｙｅ）和拉弗勒诉库珀案（Ｌａｆｌｅｒ　ｖ．Ｃｏｏｐｅｒ）被认为开启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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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律师无效辩护制度的新时代，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案例导致以审判为中心的有效辩护概念发生了改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也适用于审判前程序的某些阶段，如辩诉交易程序、陪审

团选择程序、审前羁押的听证程序等，被告人可就审前程序中的律师无效辩护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①

辩护人制度设立在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律师被推定在刑事诉讼中能够为被指控人提供有效的充分的

法律帮助，但事实上存在着律师的能力无法胜任所承接的案件以及律师工作不得力等情况。一旦发生无效

辩护的情况，将会使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受到怀疑。美国通过司法判例赋予被指控人主张“无效辩护”的 权

利，体现了对律师辩护活动的一种事后监督。美国有学者认为，改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所谓事前监督，是指在审判之前让法官与辩护律师谈话来揭示律师是否会有不合理的行为，这样做可以避

免重复诉讼。②

关于辩护是否有效的争议，突出地体现在死刑案件当中。因为无能的律师可能不能准确地确定案件中

的重要证人或证据、以合适的方式交叉询问起诉方的证人或者对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有意义的争议，不仅

使死刑案件中“更高可靠性”的定罪量刑标准难以实现，而且减损了审判的基本公正。一些评论者认为，法

院应当对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附加更高的标准。美国律师协会制定了《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

派与职责纲要》，以保障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得到高质量的法律代理。
狭义上的律师辩护有效与否，由法官进行审查，但对辩护质量的过分审查和对有效辩护的过分严厉要

求，将会损害辩护律师的独立性，破坏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无论哪一种 涵 义 上 的 有 效 辩

护，都侧重于正向规定有效辩护的标准，因律师无效辩护导致有罪判决被撤销或者案件发回重审，仅在非常

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律师，不能因律

师的无效辩护导致被告人承担不利的结果，因此相应地重视律师无效辩护的认定与救济；而在大陆法系职

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由于法官承担诉讼关照义务，是积极的仲裁者，保留了必要时主动调查证据的权力，即

使律师辩护质量不高，也不一定导致不利于被告人的诉讼结果，因此没有建立律师无效辩护制度。

四、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在中国的引入

随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有效辩护和无效辩护的概念也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在理解

和适用上存在一些分歧。
如有学者指出：“有效辩护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当

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能够有效履行辩

护义务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包括审前阶段的辩护和审判阶段的辩护，甚至还应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的法律

援助。三是国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辩护权，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获得律师的帮助。”③这显然是从广义上理解有效辩护，但未能关注有效辩护的标准问题。

还有学者也指出：“按照各国通行的做法，有效辩护的基本含义包括以下内容：（１）被指控人既可以自己

进行辩护，也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在法定情形下，法院还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２）被指控人在指控的

任何阶段都可以行使辩护权，都可以委托他人为其辩护；（３）法律应赋予被指控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如有

权获知本人被指控的内容，有权被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有权申请调取新的物证书证、通知新的证人出庭，
有权询问证人和鉴定人，有权要求重新鉴定和勘验，有权对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等等；（４）对于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正确的辩护意见，审判机关应当采纳。”④这与国际社会对于有效辩护的广义理解基本一致，但后者的

内涵更为丰富。
另外有学者则认为，“要追求效果上的辩护，达到有效辩护，就是要使得实质辩护和形式辩护均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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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从实质辩护的角度来看，有效辩护要求：（１）营造宽松的诉讼环境。（２）构建理性的诉讼构造。（３）建

设合理的辩护制度保障。从形式辩护的角度来看，有效辩护要求：（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充分而

完整，这是有效辩护的核心。（２）刑事辩护律师应当‘合理有能力’。”（３）自我辩护应当受到充分重视。”从他

关于有效辩护标准的概括来看，他也是从广义上理解有效辩护。但是，其中对实质辩护和形式辩护的界定

值得商榷，他将辩护制度本身的内容称为形式辩护，而将辩护制度运行的外围环境称为实质辩护，其逻辑基

础并不清晰。台湾有学者将检察官和法官所承担的保护被指控人正当利益的义务，称为实质辩护；①被指控

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因此相应地被称为形式辩护。这是在控、辩、裁三方诉讼构造及其诉讼职能区分的基

础上理解实质辩护与形式辩护。王兆鹏教授则将辩护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辩护称为形式辩护，指出：“‘最

高法院’要求辩护人必须为实质辩护，否则原审有罪判决应予以撤销。强制辩护案件之指定辩护人应为实

质之辩护，而非形式之辩护；强制辩护案件除指定辩护人外，选任辩护人亦应为实质之辩护。”②这是从字面

含义出发理解实质辩护与形式辩护，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于美国法中的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
有学者指出，“辩护的有效性更为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效辩护或辩护

的有效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别是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或主张被办案机关接受或采纳，
在实体上或程序上做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诉讼决定。”③这里将有效辩护等同于辩护的有效性，
实质上是对有效辩护的狭义理解，并且仅强调律师辩护的实际效果，与美国法中兼顾律师辩护行为与辩护

结果有明显差异。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刑事辩护有效性的实现条件包括立法上应当具备的条件、司法上

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律师业应当具备的条件。④ 这样又成了从广义上理解有效辩护，只不过国际层面的有效

辩护标准为“辩护有效性的实现条件”所取代。
在讨论我国是否应当引入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时，有学者教授认为，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属于美国法

的特殊制度安排，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引入无效辩护制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⑤ 有学者也认为，我国目前

尚不具备引入的条件，主要理由包括：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诸多问题，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立法基础；我

国司法上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现象突出，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彻底改观；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律师的人

数及经济因素等造成辩护率的客观原因难以获得明显改善；我国现行诉讼模式下建立无效辩护制度的重要

性并不非常突出。⑥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无效辩护制度构建可从死刑案件入手，因为死刑辩护行

业标准在提高案件质量上存在不足和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型需要构建无效辩护制度；⑦就目前来看，在所有案

件中借鉴美国无效辩护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而率先在死刑案件的审判阶段将无效辩护制度应用于委托辩

护与指定辩护，不仅可行，而且紧急。⑧

笔者认为广义上的有效辩护与狭义上的有效辩护在问题指向上存在差异，前者以实现被指控人的公正

审判权为目标，探讨辩护权及其保障体系；后者则主要关注律师辩护的质量，并确立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

准以及无效辩护的认定标准。无论哪一种涵义上的有效辩护，引入中国都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而且确立

有效辩护的理念，对于推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广义上的有效辩护看，我国通过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不断扩充和强化了被指控人的辩护权，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刑事辩护规范体系，并且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践行，正在逐步改善刑

事辩护规范体系的运行环境。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可以扩大解

释为“被告人有权获得有效辩护”的原则。由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历史，就是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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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历史”，①因此，各国促进有效辩护的努力具有开放性。在我国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加强刑事辩护功能

时，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欧洲学者所提出的有效辩护的评估标准，可以作为基本的参照。
从狭义上的有效辩护看，随着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律师的辩护质量总体呈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司法

实践中也存在着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不尽职、不尽责、不尽力以及在法庭上的表现差强人意的现象。近年来，
一些地方律师协会开始尝试制定旨在规范律师辩护的指导意见。如山东、河南和贵州三省的律师协会，针

对死刑案件的辩护问题相继颁布了指导意见。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通过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对律师

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辩护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未来可考虑借鉴美国的做法，对于律师有效辩护的标

准进行规范，建立律师辩护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体系。
无效辩护制度针对律师无效辩护给予被指控人以司法救济，这一制度深深打上了美 国 法 律 传 统 的 烙

印。对抗式的庭审制度、陪审团审判、律师辩护所起的作用、法院在司法救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程序正义

优于实体正义的诉讼价值观等等，构成了无效辩护制度得以出现和发育的制度环境。在《欧洲有效刑事辩

护》一书中，英国、法国、德国学者均未谈及律师无效辩护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偏重于职权主义，法官

在庭审中处于积极仲裁者地位，降低了建立无效辩护制度的必要性。此外，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建立在普

遍辩护（法律援助采取按需要提供律师模式）的基础之上，而我国不足３０％的辩护率使得现阶段迫切需要解

决的是如何提高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问题，而非建立律师无效辩护制度。
从无效辩护制度的操作层面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律师有效辩护的行为标准，相应地，难以对律师无效

辩护的行为标准———“不合理”的辩护行为作出准确判断。退一步说，即便解决了行为标准问题，从无效辩

护的结果标准看，如何判断“如果律师不犯非专业性错误，将会有诉讼结果不同的合理的可能性”，在我国将

更是一个难题。因为在我国，影响诉讼结果的因素既有法内因素，又有法外因素，难以判断不利于被告人的

诉讼结果是由“律师不合理的辩护行为”这个单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所导致。此外，无效辩护制度将对律师

辩护质量的监控权赋予法官，如果法官不能正当行使这一权力，可能会加剧司法实践中的辩审冲突。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不宜通过建立无效辩护制度倒逼律师辩护质量的提高以及对被

告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保障律师辩护的质量，应主要通过严格规定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条件，加强对律师

的业务培训，提高律师业务素质，以及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高律师的责任心，制定律师

有效辩护的标准等办法加以正向促进。对于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可以通过加强行业内惩戒的方式予以

处理；对于律师不称职可能带来的对被告人的不利影响或不利后果，则主要通过上诉、申诉等途径来解决，
如果由于律师辩护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级法院可能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决定或者进

行庭外调查核实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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